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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導師輔導學生辦法 

113年 9月 12日 113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使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學生(以下簡稱醫學生)，在生活、學習、心理與健康等各

種方面培養健全人格，特訂定此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導師輔導學生辦法。 

第二條 導師： 

一、導師組成：本系設有雙導師制度，導師組成由專任或專案教師均可獲邀為導師。 

二、導師職責： 

本系設有(一)各年級設有一位年級總導師。 

               (二)每位學生均有個人導師。 

依據學務處訂定「中興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 」，由各導師執行其相關職職務，並依照

學務處規定定期上傳摘要記錄。學期間每個月個人導師應依規定上傳摘要紀錄。 

第三條 實施對象為本系學生 

一、 導師輔導學生時，應以下列原則處理： 

            1.尊重學生人格尊嚴。 

            2.重視學生個別差異。 

            3.發揮教育愛心與耐心。 

            4.啟發學生反省與自制能力。 

二、 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處分，導師應追蹤輔導，必要時會同學校學務處、健康及

諮商中心、及系主管協助同學改過遷善，對於必需長期輔導者。 

第四條 施行細則： 

       一、 醫學生課業問題之輔導。 

       二、 醫學生生活適應問題之輔導。 

       三、 醫學生心理健康狀況之輔導。 

第五條 輔導流程： 

一、根據後醫學系導師輔導學生辦法訂定「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學生輔導作業流

程」。 

二、臨床實習學生因身心健康狀況需進行輔導會先請臨床導師進行輔導，且將輔導結

果呈報給本系主管；若還需進一步的協助，將會同實習醫院教學部以及身心科進

行輔導，或返回本校健康及諮商中心進行輔導。 

第六條 其他未盡事宜，均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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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學生輔導作業流程 

 

             導師或學生同儕主動發現問題向後醫學系通報 

 

 

                       列為『一般關懷名單』 

 

 

   1. 請該生導師進行關心與輔導，協助其改善或解決問題後將輔導紀錄（填 

      寫「中興大學後醫學系關懷學生輔導紀錄表」）呈報系主任。 

   2. 後醫學系導師進行個案追蹤： 

      （1）問題獲改善或解決             （2）問題未獲改善或解決 

                

                                            

            結案並定期追蹤                    列為『高度關懷名單』 

 

 

 

1. 由系主任轉介健康及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與該生進行輔導會談，協助 

其改善與解決問題，將關懷過程紀錄管理（並由健康及諮商中心進行追蹤）。 

   2. 視個案情況邀請導師、校內相關單位、家長參與輔導過程。 

   3. 若有必要可轉介臨床進行評估。 

        （1）問題獲改善或解決                （2）問題未獲改善或解決 

              

 

            結案並定期追蹤                     列為『高風險名單』 

                                                  

 

   1. 由學務處健康諮商中心輔導員，與該生進行輔導會談，協助其改善與解 

      決問題，若學生有自殺/自傷或傷人之高風險狀況，將偕同院系及本校相 

      關行政單位（例如學安室、住輔組…等）偕同處理 

    2.危機個案追蹤輔導：高風險名單或緊急個案，健諮中心後續轉由院系專 

      輔人員進行追蹤懷輔導，並視個案之需求進行跨單位聯合輔導會議，協 

      調校內外教學與行政、社政 /衛政等相關單位，藉由討論整合各界資源    

      擬定輔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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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學生關懷座談紀錄表 

                               日期 :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性別  年級  學號  

通訊方式 手機 :             Mail:                 □住校 □租屋 □家裡 □其他______ 

問題描述  

 

 

 

 

 

 

 

輔導經過

簡述 

 

 

 

 

 

 

 

 

輔導後 

建議 

 

 

 

 

 

 

 

 

其他備註  

 

 

輔導結果 □結案     □導師、系上持續追蹤      □高度關懷(轉介健諮中心)  

                                            

導師簽名: _____________     其他輔導人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治醫師或同儕發現學員學習狀況不佳 

學習態度 學員學習評估成效不佳 身心問題 

由導師與學員瞭解
問題，輔導改善並
留有輔導紀錄。 

由導師瞭解學員身心狀
況，或轉介精神科醫師。
並留有輔導紀錄。 

通報個案之指導主治醫師 

指導主治醫師進行訪談、 
補救教學並留有紀錄。 

導師評
估是否
改善 

指導主治醫師
評估是否改善 

導師
評估
是否
改善 

繼續訓
練，並
持續追
蹤學員
表現。 

繼續訓練，
並持續追蹤
學員表現。 

指導主治醫師向導師反映學員情形 

進行導師生座談會並留有輔導紀錄 

請指導主治醫師再次輔導教學評估 

呈報部科訓練計畫主持人與科主任 

列入部科「教學行政會議」提報討論 

通報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系主任 

列入後醫系「系務會議」提報討論 

不適任學員，退訓或轉科。 

提報個案至醫教會 

結案 

否 

是 

未改善 
已改善 

需 
停 
止 
訓 
練 
， 
接 
受 
治 
療 
。 

已改善 

不適合繼續訓練 適 
合 
繼 
續 
訓 
練 


